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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D20181114001号
（一）举报内容
汝州市庙下镇郭庄村扬沟自然村，

有家无名石料厂（负责人，马帅峰）2016
年以来在石料开采时产生大量扬尘，附
近生态遭到破坏。

（二）调查情况
经汝州市政府调查核实，举报反映

的问题部分属实。
汝州市锦隆实业有限公司杨沟村建

筑用砂岩矿，现正处于基建过程中，存在
占用林地、生态恢复不到位，洒水喷淋装
置不完善、未安装车辆冲洗装置、厂区道
路硬化不到位、矿区料场覆盖不彻底等
问题。

（三）处理结果
1.关于非法占用农用地问题
2018年3月8日，因涉嫌非法占用农

用地被汝州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取保候
审；2018年3月16日，该案侦查终结，汝
州市森林公安局将该案件移送汝州市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待法院判决后，市
林业局督促涉案人员马某及时对 22.54
亩宜林地进行地貌恢复或生态补偿。

2.关于防扬尘措施不到位问题
责成庙下镇政府、汝州市地矿局跟

踪督促企业整改，一是完善矿区喷淋装
置（12月4日前完成）；二是所有原料堆
场必须按要求覆盖到位（立即完成）；三
是安装车辆冲洗设备（12 月 4 日前完
成）；四是企业对厂区和矿区道路进行硬
化（12月4日前完成）。五是对矿区及厂
区不间断洒水保洁，杜绝扬尘污染（长期
保持）。

3.关于生态破坏问题
责成汝州市地矿局加大监管力度，

开工生产后严格监督企业按照开发利用
方案边开采边恢复生态环境的要求，进
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第四批D20181114002号
（一）举报内容
叶县洪庄杨镇裴昌村平顶山市嘉天

家居有限公司距离村庄1000米左右，每
天生产时烤漆气味较大，影响居民正常
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属实。
2018年11月15日叶县洪庄杨镇政

府工作人员现场调查，未发现佳和公司
存在喷漆现象。但该公司未经相关部门
审批，擅自建设木材加工设备，与环保备
案公示不符，存在超范围经营。

（三）处理结果
洪庄杨镇政府立行立改，立即组织

力量对佳和公司生产机器设备进行拆
除。11月18日已拆除到位。

（四）问责情况
因巡查不力导致辖区存在环境污染

问题，2018年11月20日，洪庄杨镇纪委
对裴昌苗村委会主任、村级环境保护网
格长姜某珍进行诫勉谈话。

第四批D20181114003号
（一）举报内容
鲁山县观音寺乡竹园村薛家沟组一

家无名铁矿厂，厂内沙堆露天堆放，风一
刮扬尘大，影响附近环境。

（二）调查情况
经鲁山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不属实。
2008年鲁山县观音寺乡村民南某曾

在该乡竹园村薛家沟组建设铁选厂，从
事铁矿石加工，2010年停止生产后拆除
了机械设备。

现场调查时，该厂所有生产设备已
全部拆除并撤离现场，场地内未见沙石
堆放，地面长满杂草，不存在扬尘现象。

第四批D20181114004号
（一）举报内容
叶县保安镇小保安桥上路面扬尘较

大，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情况属实。
因此项工程尚未正式交接，叶县公

路局未接管养护，小保安桥及其引线路
面 坑 槽 、沉 陷 严 重 ，其 中 坑 槽 面 积
19200m2、沉陷面积16400m2、网裂龟裂面
积 7080m2，导致过往货运车辆沿途遗
撒，存在道路扬尘现象。

（三）处理结果
2018 年 9 月，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

程建设管理局已与平顶山市公路管理局
签订《委托建设协议》（合同编号：ZXJ/
HN/YW/GG-2018076），将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小保安东跨渠公路桥所
有损毁修复工作。叶县公路局将予以积
极协调、配合。

第四批D20181114005号
（一）举报内容
鲁山县观音寺乡马三庄村苗弯组荡

泽河区域，有人在河道采砂，农田也被破
坏很多，严重破坏附近生态坏境。

（二）调查情况
经鲁山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部分属实。
1.反映的“鲁山县观音寺乡马三庄

村苗弯组荡泽河区域，有人在河道采砂”
问题，属实。

2018年11月15日，鲁山县河务局、
鲁山县国土资源局、鲁山县林业局、观音
寺乡政府联合对反映的问题进行现场调
查。经查，反映的区域为鲁山县亚凯建
材有限公司竞标的荡泽河河道清障疏浚
工程第三清障区。2018年2月5日，该公
司中标后，开始清障疏浚，但鲁山县亚凯

建材有限公司借清障之名，进行采砂，挖
出的砂石混合料分别堆放在观音寺乡桐
树庄村安子沟组和马三庄村苗弯组。

2018年3月30、31日和4月1日，鲁
山县政府先后三次召开沙河、荡泽河综
合整治推进会议，对采砂行为进行整治，
随即鲁山县亚凯建材有限公司停止河道
采砂行为。

2.反映的“农田也被破坏”问题，不
属实。

鲁山县亚凯建材有限公司以清障名
义在河道内采砂，挖出的砂石混合料分
别堆放在桐树庄村安子沟组和马三庄村
苗弯组。为处理挖出的砂石混合料，该
公司于 4 月份在桐树庄村安子沟组、马
三庄村苗弯组各建设一个沙石加工点
（苗弯组沙石加工点经营人侯某）。

经核实，两个砂石堆放点及砂石加
工设备所在位置，分别占用河道及荒坡
未利用地，不存在破坏农田现象。

（三）处理结果
鲁山县政府制定了《鲁山县河湖采

砂集中整治工作方案》，围绕“三断一拆”
（断水、断路、断电、拆除违章建筑）、“三
清一平”（清设备、清料堆、清附属物）整
治标准，对沙河、荡泽河实施全面整治。
目前，鲁山县观音寺乡马三庄村苗弯组
荡泽河区域内的清障设备、附属物已全
部清理河道，料堆全部平整。

第四批D20181114006号
（一）举报内容
卫东区建设路与诚朴路交叉口碧桂

园天玺二期，夜间施工噪声大，影响附近
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现场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情况

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13日，天玺二期项目因

工程建设进行至特殊工艺，需对混凝土
浇筑进行连续施工。经向卫东区住建局
报备同意并公示后，于当晚上22时至次
日5时进行夜间施工作业。主要施工设
备有商砼车、加压泵、振动棒等，施工过
程中有噪声产生，存在噪声扰民现象。

（三）处理结果
卫东区住建局现场约谈项目业主碧

海置业、承建单位中建二局一公司及监
理单位平顶山市工程建设监理公司要
求，施工作业应尽量避开夜间进行，如遇
特殊工艺要求需要连续施工作业，应经
审批部门同意并在周边显著位置提前
24 小时公示后方可进行。在夜间施工
过程中应采取有效降噪措施，降低对附
近居民生活影响。

第四批D20181114007号
（一）举报内容
叶县县城叶邓路东北约 12 公里路

南有倾倒煤尘和垃圾现象，约有 700 立
方米，2018年6月份开始持续到现在，一
直没有间断。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属实。
2018年11月15日调查专班对反映

的区域进行调查发现，在叶县龚店镇泥
河张村村北、叶邓路路桩 12 公里处路
南，存在少量粉煤灰及生活垃圾堆存，未
见有煤尘堆存。

经调查，2018年春节期间泥河张村
群众张某营因修建住宅需要，外购粉煤
灰倾倒在已划定的宅基地内，但未进行
夯实。

（三）处理结果
叶县龚店镇政府立行立改，立即责

成张春营对宅基地内堆存的粉煤灰进行
平整覆土夯实，对积存的生活垃圾进行
清运。11月16日已完成。

第四批D20181114008号
（一）举报内容
宝丰县闹店镇红石山无名养猪厂，

规模1万头猪，产生大量污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入该村陆庄万泉河汇入汝河。

（二）调查情况
经宝丰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不属实。
顺义养殖公司按照环评及清改备案

要求，建设有污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能力
900 吨/日。采用原水—格栅—集污
池—加药固液分离—一级氧化塘—二级
氧化塘处理工艺。配套建设粪污水收集
管网，养殖废水和生活污水经场区污水
处理系统处理后，用于紧邻场区的周边
农田灌溉，污水处理站产生的污泥用作
农田肥料。

2018年11月15日，调查人员对顺义
养殖公司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调查，未见
直接排污的行为，万泉河处于干涸断流
状态，沿线未见有排污痕迹。

（三）处理结果
宝丰县将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监

督该企业污水处理系统正常运行，污水
全部利用或贮存，严防外排；加大巡查频
次，充分发挥乡、村网格员作用，将一切
可能发生的环境问题消除在萌发前。

第四批D20181114009号
（一）举报内容
郏县去黄道路上3.5公里处路东商

砼站里有家无名石料厂，厂里有砂石加
工，产生大量扬尘、噪声大，影响附近居
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郏县政府调查，反映的问题部分

属实。
经现场调查，反映的石料厂位于商

砼站南 20 米处，单独院内，与商砼站没
有关系。

该石料厂于 2018 年 11 月初未经审
批（未办理环保、规划、土地等相关手续）
擅自建设。调查时正在修筑场内道路,
振动筛、输送带等生产设备已安装，破碎
机尚未安装，不具备生产条件。厂里有
砂石加工不属实。

在修路和设备安装施工过程中没有
采取有效的抑尘和降低噪声措施，产生
有扬尘和噪声扰民现象属实。

（三）处理结果
因未批先建，但规模小、违法行为轻

微，渣园乡政府于 2018 年 11 月 14 日向
该石料厂下达《取缔通知书》后，已于11
月 19 日按照“散乱污”企业取缔标准取
缔到位。

（四）问责情况
经渣园乡党委政府研究决定，给予

因监管不力、排查不到位的乡环保所所
长王某全乡通报批评。

第四批D20181114010号
（一）举报内容
群众来电反映:新城区吉祥路东侧

恒大西边，工地夜间施工噪声大，建设时
候破坏了周边的园林。

（二）调查情况
经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理委员会调

查核实，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2018年11月15日调查专班对反映

的区域进行调查，该地块位于新城区吉
祥路东侧、晨晖路南侧，面积43838.11平
方米，已于2017年由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统一合法征收（编号：平 XC（2017）038
号）。

2018年3月5日平顶山市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通过国有土地挂牌出让方式取
得该宗土地所有权后，于2018年11月10
日至12日对该地块进行围挡作业，在作
业过程有噪声产生。

现场调查时，围挡已施工完毕，地块
内未进行任何建设，未发现有破坏园林
的情况。

第四批D20181114011号
（一）举报内容
叶县仙台镇孟王村村 100 米，一家

烤漆门厂平时烤漆气味大，污水直排、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部分属实。
1.反映的“叶县仙台镇孟王村村100

米一家烤漆门厂，烤漆门厂平时烤漆气
味大”问题，部分属实。

2017年6月芯琪木业在编制《年产6
万套室内烤漆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时，已对项目选址及卫生防护距离做针
对性调查并作出“距离本项目最近的居
民点在场界220m以外，可满足卫生防护
距离的要求”调查结论，并通过验收组验
收，符合环评要求。该公司按照环评要
求建设有密闭喷漆房，安装有水帘除尘
器、喷淋塔、光氧催化等污染防治设施，
喷漆产生的废气经收集处理后达标排
放。经第三方检测，涉气污染因子符合
环评要求。但由于行业特点，生产现场
仍有一定的气味产生，但不明显。

2.反映的“污水直排”问题，不属实。
芯琪木业生产过程产生有少量喷涂

废水产生（属危险废物），按照环评要求
设置有危废暂存间，与第三方签订了处
置协议，废水收集后定期转运处理。生
活污水经化粪池沉淀处理后，作为农肥
使用。

2018年11月15日，调查专班对芯琪
木业周边走访，未发现污水直排现象。

（三）处理结果
1.叶县环保局负责，督促叶县仙台

镇芯琪木业厂严格落实环评要求，加强
污染防治设施运行维护管理，确保设施
高效稳定运行。

2.叶县廉村镇政府负责，加强网格
化管理力度，督促辖区内工业企业，依法
依规经营。

第四批D20181114012号
（一）举报内容
叶县311线沙河桥南800米处路西，

有一家无名散煤场，未采取环保防护措
施，目前存煤约 5000 吨，每天晚上有约
100辆运输车出入，污染环境。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属实。
经现场查看，该散煤堆场位于叶县

龚店镇汝坟店村南，占地约 13 亩，四周
有高约2米的围墙，该场未采取“三防”
措施，目前存散煤约5000吨。

（三）处理结果
1.2018年10月28日，龚店镇政府和

叶县环境保护局在巡查时发现该堆场露
天堆存散煤，且未采取“三防”措施。针
对这一违法行为叶县环境保护局进行调
查取证并与10月31日立案处罚，并现场
要求其对煤堆进行覆盖清运。

2.2018年11月15日，龚店镇政府接
县政府转办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一环境保
护督察组交办（第四批 D20181114012）
案件后，龚店镇政府高度重视，再次安排
镇分管领导、管理区长及环保所工作人
员到现场察看，联系并督促散煤经营户
赵振停组织人员、车辆进行清运，对其下
达了限期清运取缔通知书。为了避免清
运过程中造成二次污染，同时责令该场
负责人对清运车辆进行密闭、冲洗。镇
政府派出专人现场盯守，加快日夜清运
进度。

自11月15日开始清运至今，该处散
煤已清理约2400吨，下余约2600吨，可

在规定时间2018年11月30日下午6点
前清运完毕。

第四批D20181114013号
（一）举报内容
汝州市大峪镇袁瑶村南坡山上，无

名石料厂（负责人，张喜赢），该厂生产时
产生较大扬尘，噪声扰民、污水直排。

（二）调查情况
经汝州市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部分属实。
1.反映的“该厂生产时产生较大扬

尘”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调查，河南祥赢鼎鑫实业有

限公司建设有密闭生产车间，切割工序
在厂房内进行，切割设备自带冷却循环
喷水，冷却水起到降温除尘的作用，切割
过程不产生扬尘。

2.反映的“噪声扰民”问题，属实。
经现场调查，企业东侧为树林，西侧

为道路，道路对面为山，南侧为山林，北
边为靳马线，西侧距居民点约 70 米，东
侧距居民点约 60 米。主要生产设备是
切割机，切割设备均在封闭厂房内设置，
仅留一进料门，生产设备通过减振、墙体
隔声、距离衰减等方式降噪。根据现场
勘查，厂房部分窗户损坏，进料口未安装
卷帘门，生产过程不能关闭，存在噪声外
漏。

3.反映的“污水直排”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调查，该厂区内设有三级循

环水池，总容积约400立方米，能够满足
生产需要，生产用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处理结果
针对噪声大的问题，要求该企业立

即对破损窗户进行修复，对厂房进料门
安装卷帘门，11月23日前完成。

第四批D20181114014号
（一）举报内容
1.叶县夏李乡曹王村有3家砂石开

采户、每家有一台铲车、一台挖掘机在夜
晚开采砂石，2013年以来，每天晚上开采
砂石约180立方左右，并运输出去卖出；
2.该村大量生活垃圾倒在河滩上约有1
亩大小，高3米左右。

（二）调查情况
经叶县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题

部分属实。
1.反映的“叶县夏李乡曹王村有3家

砂石开采户、每家有一台铲车、一台挖掘
机在夜晚开采砂石，2013年以来，每天晚
上开采砂石约 180 立方，并运输出去卖
出”问题，部分属实。

曹王村附近原有砂石场 3 处分别
为：李三合砂石场，位于曹王村西澧河北
岸；吕学彪砂石场，位于曹王村南澧河北
岸；李小飞砂石场，位于曹王村南澧河北
岸。三个砂石场均使用挖掘机将澧河内
河砂采挖、初筛后直接售卖的方式从事
经营砂石销售。

2016年以来，夏李镇政府、叶县水利
局不断加大辖区内违规砂石场清理整顿
工作，多次开展违规河砂采挖整治行动，
上述三个砂石场已分别在 2016 年及
2018年1月清理取缔完毕。

2018年11月15日现场调查时，原三
个砂石场所在位置已长满荒草，未见砂
石经营现象。

2.反映的“该村大量生活垃圾倒在
河滩上约有1亩大小，高3米左右”问题，
属实。

堆存垃圾的位置位于曹王村西澧河
北岸河滩，2018年10月夏李乡政府按照
叶县政府统一安排，委托阳光朗洁公司
负责曹王村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工作。阳
光朗洁公司保洁人员为方便垃圾转运，
私自将从曹王村收集的生活垃圾暂存此
处。

（三）处理结果
叶县政府立行立改，责成夏李乡政

府负责，监督阳光朗洁公司于11月16日
完成堆存垃圾清理。

第四批D20181114015号
（一）举报内容
1.舞钢市水运华庭小区内2017年9

月份以来，生活污水外流到人行道上，影
响居民正常出行；2.舞阳钢铁公司院墙
外，市消防支队与天天幼儿园之间舞阳
钢铁公司排污口污水直接外流，时常发
出刺鼻的味道，影响我们的生活。

（二）调查情况
经舞钢市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属实。
1.反映的“舞钢市水运华庭小区内

2017年9月份以来，生活污水外流到人行
道上，影响居民正常出行。”问题，属实。

经查，在水云华庭6#楼西2单元门
口、7 号楼后，因小区污水管道堵塞，生
活污水溢流到小区道路上，影响居民正
常出行。

反映的时间2017年9月份以来，可
能为误报，调查核实应为2018年9月以
来。

2.反映的“舞阳钢铁公司院墙外，市
消防支队与天天幼儿园之间舞阳钢铁公
司排污口污水直接外流，时常发出刺鼻
的味道，影响我们的生活。”问题 ，部分
属实。

排污口位于舞钢市马鞍山大道与培
新路交叉口北，污水来源于舞钢公司能
源中心、原料部、检修厂等单位办公生活
污水，经排污渠进入城市污水管网。

现场调查时，厂区院墙外排污渠盖
板未覆盖到位，沟渠有轻微堵塞，有难闻
气味，未见污水外流。

（三）处理结果
舞钢市院岭街道对反映的问题高度

重视，立行立改，立即协调住建局研究制
定整改方案。11月15日，组织街道环卫
工对舞钢公司生活污水排污口疏通，覆
盖盖板，并对盖板间隙进行了密封。11
月17日上午，对水云华庭小区污水溢流
部位进行施工，当日下午16时排污管道
疏通完毕，并对破损面进行了硬化，居民
出行恢复正常。

第四批D20181114016号
（一）举报内容
1.新华区辖区内平郏路口北约 800

米无名商砼站院内有两条生产线存在砂
石分类破碎处理，夜间生产砂石；2.新华
区焦店镇平安村后面建设有家无名砂石
厂，没有任何环保手续，原料来源是郏县
汝河滩上砂石；3.新华区焦店村砖厂目
前已关停，但在该厂址上以建筑垃圾名
义建设上项目，进行砂石分类破碎处理，
污染环境；4.新华区平煤十一矿偷排煤
泥水到一公里外，管道用水泥板密封，出
口处设有4500立方米露天煤池，污染环
境；5.新华区第一洗煤厂（平安大道五矿
口），该厂门口外北30米处，有露天无名
煤泥厂，大风天气产生较大扬尘，污染环
境。

（二）调查情况
该案件共五个问题，平顶山市人民

政府分别交由新华区人民政府、平顶山
市环保局办理。

第一个问题（新华区人民政府办理）
一、反映问题
新华区辖区内平郏路口北约800米

无名商砼站院内有两条生产线存在砂石
分类破碎处理，夜间生产砂石。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新华区政府调查核实，举报反映

的属实。
被举报对象实为平顶山市鑫池商品

混凝土有限公司，位于新华区西吴庄村
南平郏路西侧，占地20000平方米，总投
资1000万元。2010年12月29日经平顶
山市环保局审批（平环监表〔2010〕119
号）；2016年11月30日在清理整改违法
违规建设项目时在新华区环保局备案
（平新环改备[2016]69号）。主要产品：商
品混凝土。生产规模：设计年产100万立
方米。主要原辅材料及用量：石子150万
吨、砂58万吨、水泥20万吨、粉煤灰8.5万
吨。生产工艺：原材料—配料—搅拌—
混凝土—外售。主要污染防治设施包
括：全封闭料仓，全封闭搅拌站，袋式除
尘器（4套），自动喷淋装置，车辆出入冲
刷装置等，无生产废水外排。

2018年11月2日，新华区环保局执
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发现，平顶山市鑫池
商品混凝土有限公司在未办理环评审批
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原料棚内开工建
设一条砂石分类破碎处理生产线，未建
成、未投产。

三、整改情况
（一）11月2日，新华区环保局在现

场调查后对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
限公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
（平新环罚责改〔2018〕第3-4号），责令
其立即停止建设，三日内自行拆除新建
砂石分类破碎处理生产线。11月5日，
该新建砂石分类破碎处理生产线已拆除
到位。

（二）按照建设项目管理规定，于11
月5日对平顶山市鑫池商品混凝土有限
公司涉嫌未批先建违法行为立案调查。

四、问责情况
因日常监管不力，经新华区环保局

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
对负有监管责任的区环境监察大队

副大队长刘某进行约谈；对区环境监察
大队网格员史某进行诫勉谈话。

第二个问题（新华区人民政府办理）
一、反映问题
新华区焦店镇平安村后面建设有家

无名砂石厂，没有任何环保手续，原料来
源是郏县汝河滩上砂石。

二、调查核实情况
反映的砂石厂实为平顶山市天杰混

凝土有限公司料厂，位于新华区焦店镇
焦店村北、安平村西北，占地 8600 平方
米。产品：石子和沙子，设计年产 6 万
吨。原料：来源不固定，主要为砂砾石。
生产工艺为：砂砾石—粗破—细破—粉
碎—筛选—成品。生产过程湿法作业。
2016年10月18日，在清理整改违法违规
建设项目时在新华区环保局备案（平新
环改备[2016]38号）。

调查结论：举报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新华区人民政府办理）
一、反映问题
新华区焦店村砖厂目前已关停，但

在该厂址上以建筑垃圾名义建设上项
目，进行砂石分类破碎处理，污染环境。

二、调查核实情况
经新华区政府调查核实，反映的问

题属实。
被举报对象为平顶山市兰盛实业有

限公司建筑垃圾处理及循环利用项目，
位于新华区焦店镇西果店村、已关闭的
原平顶山市宏勋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旧
址。2018年1月11日经新华区环保局审
批同意建设（平新环监表〔2018〕01号）。
占地面积40亩，总投资3000万元，法人
代表：王辉。目前，该项目生产车间基本
建成，生产设备正在安装中。

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平顶山市兰
盛实业有限公司主要原材料应为：建筑
垃圾、水泥。但2018年11月2日新华区
环保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平顶山
市兰盛实业有限公司使用不属于环评批

复范围的砂砾石进行试机。
三、整改情况
11 月 2 日发现此情况的当天，新华

区环保局即向平顶山市兰盛实业有限公
司下达了《责令（限期）改正决定书》（平
新环罚责改〔2018第3-5号〕），责令立即
清除砂石原料，停止试机。

接通知后，平顶山市兰盛实业有限
公司已立即停止试机并清除了砂石原
料。

接省委省政府环保督察转办问题
后，新华区环保局再次进行了现场核实，
确认平顶山市兰盛实业有限公司已按照
要求整改到位。

第四个问题（平顶山市环保局办理）
一、反映问题
新华区平煤十一矿偷排煤泥水到一

公里外，管道用水泥板密封，出口处设有
4500立方米露天煤池，污染环境。

二、基本情况
（一）平煤神马十一矿矿井水概况
十一矿矿井水涌水量为 9000m3/d

左 右 ，井 下 净 化 后 复 用 于 井 下 生 产
3000m3/d左右，提升至地面6000m3/d左
右，其中，约 3000m3/d 通过管道封闭输
送至矿井水处理厂进行深度处理，复用
于矿区生产、生活用水，约 3000m3/d 通
过管道封闭输送至原生活污水处理厂
（氧化塘），添加絮凝剂，多级沉淀后一部
分用于选煤厂生产用水，一部分达标排
放至香山沟（附：检测报告）。

（二）十一矿选煤厂生产废水、矿区
生产、生活污水概况

1．选煤厂生产废水
选煤厂选煤产生的煤泥水经过收集

后进入浓缩池沉淀、压滤机压滤后循环
使用，实现煤泥水“零”排放。选煤生产
工艺为跳汰-重介洗煤。

2.矿区生产区域废水
矿区生产区域污水每天产生量约为

500m3/d，主要为运输连廊冲洗废水、车
辆冲洗废水、矿区路面冲洗废水以及生
活废水四部分，废水收集进入生产路沉
淀池预沉淀后，用水泥板封闭排入原生
活污水处理厂(氧化塘), 添加絮凝剂，多
级沉淀后达标排放至香山沟。因运煤连
廊冲洗地面的废水、车辆冲洗车轮的废
水、路面冲洗带废水均含有煤尘，导致废
水排出时浊度较高（水颜色呈黑色）。

3.矿区生活区域废水
矿区生活区域废水每天产生量

2500m3/d左右，主要为澡堂洗澡水、办公
区域生活废水，废水通过专用管道收集
后汇入原生活污水处理厂(氧化塘)，最
终进入香山沟。

三、调查核实情况
经平顶山市环保局调查核实，反映

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反映的“新华区平煤十一矿偷

排煤泥水到一公里外”问题，不属实。
十一矿矿院内运输连廊冲洗污水、

车辆冲洗污水、矿区路面冲洗污水以及
生活污水收集后进入该矿生产路沉淀池
预沉淀后排往生产路西边围墙外排水
沟，排水沟上面用水泥板密封。污水往
南约500米后向东流入原生活污水处理
厂（氧化塘），添加絮凝剂，经多级沉淀达
标排放至香山沟。因运煤连廊冲洗地面
含有煤尘、车辆冲洗车轮带有煤尘、路面
冲洗带有煤尘，生产路上的沉淀池没有
及时清理沉积的煤泥，导致污水排出时
浊度较高（水颜色呈黑色）。

用水泥板覆盖，符合城市管理要求，
并非偷排。

（二）反映的“出口处设有4500立方
米露天煤池，污染环境的”问题，属实。

经现场调查，岳庄村东南（十一矿生
产路西）有一长约30米、宽约20米的露
天煤泥沉淀池，紧邻露天煤泥沉淀池东
侧有长约35米、宽约10米的沉淀池，上面
用水泥板密封，这两个沉淀池均为岳庄
村民从十一矿排水沟挖煤泥沉淀所用，
十一矿生产路西墙外通往原生活污水处
理厂（氧化塘）的排水沟有一豁口，水流
直接引入露天沉淀池旁边水泥板密封的
沉淀池。经调查，这两个沉淀池均为岳
庄村民所有。所谓沉淀煤泥，实为“靠天
收”，十一矿矿院的污水在出矿院前已进
行了沉淀处理，村民私自打开沟渠将污
水引至煤泥池，或多或少收集煤泥。

四、整改措施
（一） 要求十一矿立即封闭生产路

西墙外排水沟豁口。安装在线监控设
施，确保不再出现偷开排水沟豁口的现
象；

（二）立即取缔露天煤泥沉淀池；
（三）对现有排水沟淤积的煤泥进行

清理，对缺损盖板进行更换，确保污水封
闭输送；

（四）对生产路西墙外的排水沟加装
封闭输送至原生活污水处理厂（氧化塘）
的管道。

五、整改结果
（一）生产路西排水沟豁口已封闭；

（二）露天煤泥沉淀池已覆土覆盖；（三）
现有排水沟淤积的煤泥已清理；（四）该
矿已联系购买封闭的管道，预计一周内
能加装封闭管道至原生活污水处理厂
（氧化塘）。

第五个问题（新华区人民政府办理）
一、反映问题
新华区第一洗煤厂（平安大道五矿

口），该厂门口外北30米处，有露天无名
煤泥厂，大风天气产生较大扬尘，污染
环境。

（下转第五版）

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办理结果公示（第四批）


